
泉鲤政人社许准字〔2022〕10号
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福建永辉彩食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：

你公司于 2022年 7月 14日向本机关提出的对企业部分职工

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申请（受理事项

编号：1135050200381903872207140002），经对所提供的申报材

料进行审查，符合法定条件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

规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174 号）第五条 因工作性质或者生产特点

的限制，不能实行每日工作 8 小时、每周工作 40小时标准工时

制度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的有

关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一、准予你公司和职工代表联合上报的 27 名职工（其中实

行不定时工作制职工人数 14人、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职工人数

13 人），在国家规定的安全劳动条件下实行以年为周期的不定

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，实施时限为一年（时间自 2022

年 7 月 15 日起至 2023 年 7 月 14 日止）。

二、对经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岗



位，你公司不得擅自扩大范围。

三、你公司应根据《劳动法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对实行

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职工，采取适当工作和休

息的方式，保障职工的休息权利，确保生产安全和职工的身体健

康，其一年周期内工作时间不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工作时间，超过

部分按加班处理。

四、你公司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，应主

动接受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和区总工会的监督。

泉州市鲤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 年 7 月 1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: 市人社局，区总工会，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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